
農業部函 中華民國113年4月24日
農授漁字第1131533760號

主　　旨：檢送「一百十三年度總噸位一百以上遠洋漁船專案收購及處理作業程序」第7點

附件2、第8點附件3勘誤表1份，請查照更正。

說　　明：「一百十三年度總噸位一百以上遠洋漁船專案收購及處理作業程序」業經本部

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農授漁字第1131406442號令發布在案。

代理部長　陳駿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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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一
百
十
三
年
度
總
噸
位
一
百
以
上
遠
洋
漁
船
專
案
收
購
及
處
理
作
業
程
序
」
第
七
點
附
件
二
勘
誤
表

 

更
正
後
文
字

 
原
列
文
字

 

附
件
二

 

11
3
年
度

□
大
釣
漁
船

/□
魷
秋
漁
船
收
購
申
請
書

 
 

 
申
請
登
記
編
號
：

 
 
 
 
 
 
 
 
 
 

本
人
所
有
□
大
釣
漁
船

/□
魷
秋
漁
船
申
請
漁
船
收
購
，
基
本
資
料
及
證
明
文
件
清
單
如
下
：

 

一
、
基
本
資
料

(全
部
欄
位
皆
為
必
填

) 

漁
船
名
稱

 
漁
船
統
一
編
號

 
總
船
噸
位

 
汰
舊
噸
數

 

  
C

T
 
 
 

 
 
- 

噸
 

噸
 

漁
船
經
營
者

 
漁
業
執
照
有
效
期
限

 
下
水
日
期

 
船
體
是
否

 

曾
改
造
過

 

 
年

 
 
 
 
 
 
 
 
月

 
 
 
 
 
 
 
 

日
 

年
 
 
 

 
 
 
 
 
月

 
 
 
 
 
 
 
 

日
 □

 否
 

□
 是

 □
噸
位
已
補
足
或
無
須

補
噸
位

 

□
未
補
噸
位
計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噸

 

安
裝

V
D

R
 

船
籍
港

 

 

□
是

 
 
□
否

 
 

 
 

 
漁
港

 

預
計
解
體
時
間

 
年

 
 
 
 
 
 
 
 
月

 
 
 
 
 
 
 
 

日
 

預
計
解
體
地
點

 
 

 二
、
證
明
文
件
（
請
視
個
別
船
隻
情
況
自
行
勾
選
）：

 

□
漁
業
執
照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
  
 

□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展
延
換
發
漁
業
執
照
文
件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
 

□
船
舶
登
記
證
書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
  
□
船
舶
噸
位
證
書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
 

□
船
舶
檢
查
紀
錄
簿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
 
 
 
 
 
 
□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保
留
汰
建
資
格
文
件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
 

□
主
管
機
關
許
可
建
造
新
船
文
件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
 

 註
：
所
附
相
關
證
明
文
件
之
正
本
於
受
理
申
請
時
查
驗
後
歸
還
。

 

 

□
台
灣
區
遠
洋
鮪
延
繩
釣
漁
船
魚
類
輸
出
業
同
業
公
會

/□
台
灣
區
遠
洋
魷
魚
暨
秋
刀
魚
漁
船
魚
類
輸
出
業

同
業
公
會
承
辦
人
員
已
詳
細
說
明
本
年
度
收
購
之
計
價
標
準
及
認
定
方
式
，
本
人
已
確
認
並
瞭
解
相
關
規

定
，
且
無
疑
義
。
以
上
所
填
之
資
料
及
證
明
文
件
均
確
實
無
訛
，
如
有
偽
造
、
變
造
或
記
載
不
實
者
，
願
自

附
件
二

 

11
3
年
度

□
大
釣
漁
船

/□
魷
秋
漁
船
收
購
申
請
書

 
 

 
申
請
登
記
編
號
：

 
 
 
 
 
 
 
 
 
 

本
人
所
有
□
大
釣
漁
船

/□
魷
秋
漁
船
申
請
漁
船
收
購
，
基
本
資
料
及
證
明
文
件
清
單
如
下
：

 

一
、
基
本
資
料

(全
部
欄
位
皆
為
必
填

) 

漁
船
名
稱

 
漁
船
統
一
編
號

 
總
船
噸
位

 
汰
舊
噸
數

 

  
C

T
 
 
 

 
 
- 

噸
 

噸
 

漁
船
經
營
者

 
漁
業
執
照
有
效
期
限

 
下
水
日
期

 
船
體
是
否

 

曾
改
造
過

 

 
年

 
 
 
 
 
 
 
 
月

 
 
 
 
 
 
 
 

日
 

年
 
 
 

 
 
 
 
 
月

 
 
 
 
 
 
 
 

日
 □

 否
 

□
 是

 □
噸
位
已
補
足
或
無
須

補
噸
位

 

□
未
補
噸
位
計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噸

 

安
裝

V
D

R
 

船
籍
港

 

 

□
是

 
 
□
否

 
 

 
 

 
漁
港

 

預
計
解
體
時
間

 
年

 
 
 
 
 
 
 
 
月

 
 
 
 
 
 
 
 

日
 

預
計
解
體
地
點

 
 

 二
、
證
明
文
件
（
請
視
個
別
船
隻
情
況
自
行
勾
選
）：

 

□
漁
業
執
照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
  
 

□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展
延
換
發
漁
業
執
照
文
件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
 

□
船
舶
登
記
證
書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
  
□
船
舶
噸
位
證
書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
 

□
船
舶
檢
查
紀
錄
簿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
 
 
 
 
 
 
□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保
留
汰
建
資
格
文
件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
 

□
主
管
機
關
許
可
建
造
新
船
文
件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
 

□
 
債
權
人
同
意
塗
銷
抵
押
權
之
證
明
文
件
正
本
乙
份

 

註
：
所
附
相
關
證
明
文
件
之
正
本
於
受
理
申
請
時
查
驗
後
歸
還
。

 

 

□
台
灣
區
遠
洋
鮪
延
繩
釣
漁
船
魚
類
輸
出
業
同
業
公
會

/□
台
灣
區
遠
洋
魷
魚
暨
秋
刀
魚
漁
船
魚
類
輸
出
業

同
業
公
會
承
辦
人
員
已
詳
細
說
明
本
年
度
收
購
之
計
價
標
準
及
認
定
方
式
，
本
人
已
確
認
並
瞭
解
相
關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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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
法
律
責
任
，
並
繳
回
已
領
之
全
額
收
購
費
。

 

 
 

 
 
此
致

 

□
台
灣
區
遠
洋
鮪
延
繩
釣
漁
船
魚
類
輸
出
業
同
業
公
會

 

□
台
灣
區
遠
洋
魷
魚
暨
秋
刀
魚
漁
船
魚
類
輸
出
業
同
業
公
會

 

 
 

 
 

 
 

 
 
漁
船
經
營
者
：

 

 
 

 
 

 
 

 
 
營
利
事
業
統
一
編
號
：

 

負
責
人
：

 

負
責
人
身
份
證
字
號
：

 

 
 

 
 

 
 

 
 
通
訊
地
址
：

 

 
 

 
 

 
 

 
 
聯
絡
電
話
：

 

中
 
華

 
民

 
國

 
 

 
 

 
 

 
 

 
年

 
 

 
 

 
 

 
 

 
月

 
 

 
 

 
 

 
 
日

 

 附
註
：
申
請
登
記
收
購
遠
洋
大
釣
漁
船
或
魷
秋
漁
船
需
檢
附
之
文
件
如
下
：

 

一
、
共
同
文
件
：
漁
業
執
照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。

 

二
、
船
舶
證
明
文
件
：（
申
請
收
購
具
有
船
體
之
遠
洋
大
釣

/魷
秋
漁
船
者
需
檢
送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）

 

(一
)船
舶
噸
位
證
書
、

(二
)船
舶
登
記
證
書
、

(三
)船
舶
檢
查
紀
錄
簿
。

 

三
、
其
他
文
件
（
依
實
際
需
要
選
送
）

 

（
一
）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展
延
換
發
漁
業
執
照
之
文
件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。

 

（
二
）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保
留
汰
建
資
格
文
件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。

 

（
三
）
主
管
機
關
許
可
建
造
新
船
文
件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。

 

（
四
）
若
大
釣

/魷
秋
漁
船
主
於
漁
船
解
體
時
無
法
到
場
辦
理
漁
船
查
驗
等
相
關
事
宜
，
則
受
委
託
人
應
出
示
委

託
書
及
印
鑑
證
明
等
相
關
資
料
。

 

四
、
以
上
檢
送
影
本
之
文
件
，
由
台
灣
區
遠
洋
鮪
延
繩
釣
漁
船
魚
類
輸
出
業
同
業
公
會

/台
灣
區
遠
洋
魷
魚
暨
秋

刀
魚
漁
船
魚
類
輸
出
業
同
業
公
會
核
對
正
、
影
本
無
誤
後
，
由
承
辦
人
員
於
影
本
核
章
、
填
註
日
期
並
加
蓋

「
與
正
本
相
符
」
章
後
，
將
正
本
退
還
申
請
人
。

 

五
、
若
大
釣

/魷
秋
漁
船
核
有
裝
設
航
程
紀
錄
器
者

(V
D

R
)，
應
加
以
備
註
，
並
請
漁
船
主
應
繳
回

V
D

R
全
組
設
備

（
含
主
機
、
天
線
、
連
接
線
、
電
源
線
及
天
線
固
定
架
）。

 

定
，
且
無
疑
義
。
以
上
所
填
之
資
料
及
證
明
文
件
均
確
實
無
訛
，
如
有
偽
造
、
變
造
或
記
載
不
實
者
，
願
自

負
法
律
責
任
，
並
繳
回
已
領
之
全
額
收
購
費
。

 

 
 

 
 
此
致

 

□
台
灣
區
遠
洋
鮪
延
繩
釣
漁
船
魚
類
輸
出
業
同
業
公
會

 

□
台
灣
區
遠
洋
魷
魚
暨
秋
刀
魚
漁
船
魚
類
輸
出
業
同
業
公
會

 

 
 

 
 

 
 

 
 
申
請
人
：

 

 
 

 
 

 
 

 
 
國
民
身
分
證
統
一
編
號
：

 

 
 

 
 

 
 

 
 
戶
籍
地
址
：

 

 
 

 
 

 
 

 
 
通
訊
地
址
：

 

 
 

 
 

 
 

 
 
聯
絡
電
話
：

 

中
 
華

 
民

 
國

 
 

 
 

 
 

 
 

 
年

 
 

 
 

 
 

 
 

 
月

 
 

 
 

 
 

 
 
日

 

 附
註
：
申
請
登
記
收
購
遠
洋
大
釣
漁
船
或
魷
秋
漁
船
需
檢
附
之
文
件
如
下
：

 

一
、
共
同
文
件
：
漁
業
執
照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。

 

二
、
船
舶
證
明
文
件
：（
申
請
收
購
具
有
船
體
之
遠
洋
大
釣

/魷
秋
漁
船
者
需
檢
送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）

 

(一
)船
舶
噸
位
證
書
、

(二
)船
舶
登
記
證
書
、

(三
)船
舶
檢
查
紀
錄
簿
。

 

三
、
其
他
文
件
（
依
實
際
需
要
選
送
）

 

（
一
）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展
延
換
發
漁
業
執
照
之
文
件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。

 

（
二
）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保
留
汰
建
資
格
文
件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。

 

（
三
）
主
管
機
關
許
可
建
造
新
船
文
件
正
本
及
影
本
各
乙
份
。

 

（
四
）
債
權
人
同
意
塗
銷
抵
押
權
之
證
明
文
件
正
本
乙
份
（
參
考
格
式
如
附
件
三
）。

 

（
五
）
若
大
釣

/魷
秋
漁
船
主
於
漁
船
解
體
時
無
法
到
場
辦
理
漁
船
查
驗
等
相
關
事
宜
，
則
受
委
託
人
應
出
示
委

託
書
及
印
鑑
證
明
等
相
關
資
料
。

 

四
、
以
上
檢
送
影
本
之
文
件
，
由
台
灣
區
遠
洋
鮪
延
繩
釣
漁
船
魚
類
輸
出
業
同
業
公
會

/台
灣
區
遠
洋
魷
魚
暨
秋

刀
魚
漁
船
魚
類
輸
出
業
同
業
公
會
核
對
正
、
影
本
無
誤
後
，
由
承
辦
人
員
於
影
本
核
章
、
填
註
日
期
並
加
蓋

「
與
正
本
相
符
」
章
後
，
將
正
本
退
還
申
請
人
。

 

五
、
若
大
釣

/魷
秋
漁
船
核
有
裝
設
航
程
紀
錄
器
者

(V
D

R
)，
應
加
以
備
註
，
並
請
漁
船
主
應
繳
回

V
D

R
全
組
設
備

（
含
主
機
、
天
線
、
連
接
線
、
電
源
線
及
天
線
固
定
架
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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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一
百
十
三
年
度
總
噸
位
一
百
以
上
遠
洋
漁
船
專
案
收
購
及
處
理
作
業
程
序
」
第
八
點
附
件
三
勘
誤
表

 

更
正
後
文
字

 
原
列
文
字

 

 附
件
三

 
1
1

3
年
度
登
記
□
大
釣
漁
船

/ □
魷
秋
漁
船
收
購
審
核
表

 

 
 
 
 
登
記
日
期
：
 
 
 
年
 
 
 
月
 
 
 
日

 

登
記
編
號
：

 
 
 
 
 
 
 
 
 
 
 
號

 

 一
、
基
本
資
料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 

漁
船
統
一
編
號

 
漁
船
名
稱

 
漁
船
經
營
者

 

 
 

 

 二
、
漁
船
收
購
資
格
書
面
審
查

(請
承
辦
人
員
勾
選
，
必
要
時
可
於
說
明
欄
說
明

) 

審
核
項
目

 
審
核
內
容

 
收
購
資
格

 
說
明

 
備
註

 

一
、
漁
業
執
照

 

□
有
效
期
限
至

 
 
年
 
 
月
 
 
日
止

 

□
經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展
延
換
發
漁
業
執
照

 

 
 
 
 
期
限
至

 
 
年
 
 
月
 
 
日
止

 

□
有
效
期
限
已
逾
期
或
持
無
效
之
執
照
或
文
件

 

□
已
依
漁
業
法
或
遠
洋
漁
業
條
例
撤
銷
或
廢
止
。

 

□
依
漁
業
法
或
遠
洋
漁
業
條
例
收
回
漁
業
證
照
處

分
尚
未
執
行
完
畢

 

□
合
格

 □
不
合
格

  
 

二
、
汰
建
資
格

 
□
有
效
期
限

 

□
已
逾
期
限

 
□
合
格

 □
不
合
格

  
 

三
、
新
建
漁
船

 
□
有
效
期
限

 

□
已
逾
期
限

 
□
合
格

 □
不
合
格

  
 

資
格
審
核
結
果

 
□
符
合
收
購
資
格

 

□
不
符
收
購
資
格

 
不
予
收
購

 
不
符
理
由
：

 

 
審

 
核

 
人

 
 

 
員

 
簽

 
章

 
 

主
 
管

 

簽
 
章

 
 

三
、
收
購
漁
船
有
關
資
料
（
魷
秋
漁
船
免
填
）

 

（
符
合
收
購
資
格
者
，
請
承
辦
人
員
繼
續
查
核
勾
選
或
查
填
以
下
資
料
）

 

查
填
項
目

 
查
填
內
容

 
說
明
或
備
註

 

總
船
噸
位

 
噸

 
下
水
日
期

 
 

 
年

 
 

 
月

 
 

 
日

 

 

汰
舊
噸
數

 
未
經
改
造
；
或
改
造
時
，
已
補
足
汰
舊
噸
數
或
無
須
補
汰
舊
噸
數

 

經
改
造
，
未
補
足
汰
舊
噸
數
，
計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噸

 

附
件
三

 

1
1

3
年
度
登
記
□
大
釣
漁
船

/ □
魷
秋
漁
船
收
購
審
核
表

 

 
 
 
 
登
記
日
期
：

 
 
 
年
 
 
 
月
 
 
 
日

 

登
記
編
號
：

 
 
 
 
 
 
 
 
 
 
 
號

 

 一
、
基
本
資
料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 

漁
船
統
一
編
號

 
漁
船
名
稱

 
漁
船
經
營
者

 

 
 

 

 二
、
漁
船
收
購
資
格
書
面
審
查

(請
承
辦
人
員
勾
選
，
必
要
時
可
於
說
明
欄
說
明

) 

審
核
項
目

 
審
核
內
容

 
收
購
資
格

 
說
明

 
備
註

 

一
、
漁
業
執
照

 

□
有
效
期
限
至

 
 
年
 
 
月
 
 
日
止

 

□
經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展
延
換
發
漁
業
執
照

 

 
 
 
 
期
限
至

 
 
年
 
 
月
 
 
日
止

 

□
有
效
期
限
已
逾
期
或
持
無
效
之
執
照
或
文
件

 

□
合
格

 □
不
合
格

  
 

二
、
汰
建
資
格

 
□
有
效
期
限

 

□
已
逾
期
限

 
□
合
格

 □
不
合
格

  
 

三
、
新
建
漁
船

 
□
有
效
期
限

 

□
已
逾
期
限

 
□
合
格

 □
不
合
格

  
 

四
、
船
舶
所
有
權

 □
未
設
定
抵
押

 

□
已
設
定
抵
押
，
並
提
出
債
權
人
同
意
塗
銷
抵
押
權

之
證
明
文
件

 

□
設
定
抵
押
，
未
提
出
同
意
塗
銷
抵
押
權
證
明

 

□
合
格

 □
不
合
格

  
 

五
、
違
規
處
分
情

況
 

□
尚
無
違
規
未
處
分
之
紀
錄

 

□
違
規
尚
未
處
分
或
處
分
尚
未
執
行
完
畢

 
□
合
格

 □
不
合
格

  
 

資
格
審
核
結
果

 
□
符
合
收
購
資
格

 

□
不
符
收
購
資
格

 
不
予
收
購

 
不
符
理
由
：

 

 
審

 
核

 
人

 
 

 
員

 
簽

 
章

 
 

主
 
管

 

簽
 
章

 
 

三
、
收
購
漁
船
有
關
資
料
（
魷
秋
漁
船
免
填
）

 

（
符
合
收
購
資
格
者
，
請
承
辦
人
員
繼
續
查
核
勾
選
或
查
填
以
下
資
料
）

 

查
填
項
目

 
查
填
內
容

 
說
明
或
備
註

 

總
船
噸
位

 
噸

 
下
水
日
期

 
 

 
年

 
 

 
月

 
 

 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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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7
1
年

7
月

1
6
日
前
丈
量
法
丈
量

 

（
總
船
噸
位
－
經
改
造
未
補
足
之
汰
舊
噸
數
）

×
1
3
0
﹪
＝
汰
舊
噸
數

 

（
 
 
 
 
－
 
 
 
 
 
 
 
 
 
 
 
）

×
1
3
0
﹪
＝

 

以
7
1
年

7
月

1
6
日
後
丈
量
法
丈
量

 

（
總
船
噸
位
－
經
改
造
未
補
足
之
汰
舊
噸
數
）
＝
汰
舊
噸
數

 

（
 
 
 
 
－
 
 
 
 
 
 
 
 
 
 
 
）
＝

 

審
核
結
果
：
汰
舊
噸
數

 
 

 
 
 

 
噸

 

小
數
點
以
下
二
位
數
字
依
四
捨
五
入
計
算
至
整
數
後
為

 
 
 

 
噸

 

四
、
審
核
結
果

 

收
購

順
位

 

大
釣
漁
船
：

 

□
第
一
順
位
：
大
目
鮪
組
漁
船
。

 

□
第
二
順
位
：
長
鰭
鮪
組
漁
船
。

 

□
第
三
順
位
：
經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取
得
大
目
鮪
組
汰
建
資
格
者
。

 

□
第
四
順
位
：
經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取
得
長
鰭
鮪
組
汰
建
資
格
者
。

 

□
第
五
順
位
：
經
主
管
機
關
許
可
建
造
新
船
之
大
目
鮪
組
漁
船
惟
尚
未
完
成
建
造
者
。

 

□
第
六
順
位
：
經
主
管
機
關
許
可
建
造
新
船
之
長
鰭
鮪
組
漁
船
惟
尚
未
完
成
建
造
者
。

 

魷
秋
漁
船
：

 

□
第
一
順
位
：
魷
秋
漁
船
。

 

□
第
二
順
位
：
經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取
得
魷
釣
漁
船
或
秋
刀
魚
漁
船
汰
建
資
格
者
。

 

□
第
三
順
位
：
經
主
管
機
關
許
可
建
造
新
船
之
魷
釣
漁
船
或
秋
刀
魚
漁
船
惟
尚
未
完
成
建
造

者
。

 

 

大
釣
漁
船
收
購
價
格
計
算
（
汰
舊
噸
數
小
數
點
以
下
二
位
數
字
依
四
捨
五
入
計
算
至
整
數
）

 

汰
舊
噸
數

 
 

 
 

 
 
噸

*
每
噸
新
臺
幣

6
萬
元

=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萬
元
整

 

 

汰
舊
噸
數

 

未
經
改
造
；
或
改
造
時
，
已
補
足
汰
舊
噸
數
或
無
須
補
汰
舊
噸
數

 

經
改
造
，
未
補
足
汰
舊
噸
數
，
計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噸

 

以
7
1
年

7
月

1
6
日
前
丈
量
法
丈
量

 

（
總
船
噸
位
－
經
改
造
未
補
足
之
汰
舊
噸
數
）

×
1
3
0
﹪
＝
汰
舊
噸
數

 

（
 
 
 
 
－
 
 
 
 
 
 
 
 
 
 
 
）

×
1
3
0
﹪
＝

 

以
7
1
年

7
月

1
6
日
後
丈
量
法
丈
量

 

（
總
船
噸
位
－
經
改
造
未
補
足
之
汰
舊
噸
數
）
＝
汰
舊
噸
數

 

（
 
 
 
 
－
 
 
 
 
 
 
 
 
 
 
 
）
＝

 

審
核
結
果
：
汰
舊
噸
數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噸

 

小
數
點
以
下
無
條
件
捨
去
後
為

 
 

 
 
 
 
 
 
 
 
噸

 

四
、
審
核
結
果

 

收
購

順
位

 

大
釣
漁
船
：

 

□
第
一
順
位
：
大
目
鮪
組
漁
船
。

 

□
第
二
順
位
：
長
鰭
鮪
組
漁
船
。

 

□
第
三
順
位
：
經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取
得
大
目
鮪
組
汰
建
資
格
者
。

 

□
第
四
順
位
：
經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取
得
長
鰭
鮪
組
汰
建
資
格
者
。

 

□
第
五
順
位
：
經
主
管
機
關
許
可
建
造
新
船
之
大
目
鮪
組
漁
船
惟
尚
未
完
成
建
造
者
。

 

□
第
六
順
位
：
經
主
管
機
關
許
可
建
造
新
船
之
長
鰭
鮪
組
漁
船
惟
尚
未
完
成
建
造
者
。

 

魷
秋
漁
船
：

 

□
第
一
順
位
：
魷
秋
漁
船
。

 

□
第
二
順
位
：
經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取
得
魷
釣
漁
船
或
秋
刀
魚
漁
船
汰
建
資
格
者
。

 

□
第
三
順
位
：
經
主
管
機
關
許
可
建
造
新
船
之
魷
釣
漁
船
或
秋
刀
魚
漁
船
惟
尚
未
完
成
建
造

者
。

 

 

大
釣
漁
船
收
購
價
格
計
算
（
汰
舊
噸
數
小
數
點
以
下
無
條
件
捨
去
後
之
噸
位
計
算
）

 

汰
舊
噸
數

 
 

 
 

 
 
噸

*
每
噸
新
臺
幣

6
萬
元

=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萬
元
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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